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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坑镇新宝成集团“工改工”项目

“三旧”改造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罗坑镇拟实施新宝成集团“工改工”

项目，对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锦丰大道西侧的旧厂房用地进

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地块位于罗坑镇锦丰大道西侧，拟改造面

积 5.2733 公顷，东侧紧邻锦丰大道，改造项目现状多为旧厂房，

地块权属分散且不规整，相关联企业用地分散，运输、人力资源

等成本较大，不利于提升企业管理效能，通过“三旧”改造项目，

整合利用土地资源，可提升经营管理效能，提高企业生产力，带

动镇域经济发展。

（二）土地现状情况。改造项目主体地块 5.2733 公顷。改

造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 5.2733 公顷。按权属划分，涉及新会市

罗坑电力线路器材厂属下的国有建设用地 1.5812 公顷，黎宝莲

属下的国有建设用地 1.1528 公顷，江门市新会新宝成电气工程

有限公司属下的国有建设用地 2.5393 公顷。实地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按建设用地进行

报批。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广东新会罗坑电力

线路器材有限公司自 1998 年开始使用，已按规定办理用地报批

和施工报建等手续，现有建筑面积32842平方米，容积率为0.62，

年产值约为 2.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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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图入库情况。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 5.2733 公顷土

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 44070501136 、 44070500546 、

44070501090。

（四）规划情况。改造项目地块 5.2733 公顷土地符合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根

据《江门市人民政府批关于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中心区北片区

（XH07-C、XH07-D、XH07-G）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江府函

〔2024〕143 号）安排 5.261884 公顷为工业用地，114.16 平方

米为城镇道路用地。

（五）不动产登记情况。地块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1 个，

证号“粤（2021）江门市不动产权第 2040952 号”，江门市新会

新宝成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宗地面积 25393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

积 11954.20 平方米。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4 个，分别为“新

府国用（出 1998）字第 2101111 号”、“新府国用（出 2001）字

第 2102555 号”、“新国用（2009）第 01198 号”、“新府国用（出

1999）字第 2101774 号”。办理《房地产权证》4 个，分别为“粤

房地证字第 1450860 号”、“粤房地证字第 1450859 号”、“粤房地

权证罗单字第 0001750 号”、“粤房地证字第 1450861 号”。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罗坑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江

门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

及拟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原权利人的

意见，并经全部原权利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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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偿安置情况。项目用地为国有，由原权利人自行改

造，不涉及补偿安置。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工业用地升级改造项目，拟采取企业自改模

式，项目用地拟通过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形成单一主体（广东新会

罗坑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并作为改造主体进行改造。

项目改造前用地总面积 5.2733 公顷，改造后用地总面积

5.261884 公顷，减少用地面积 114.16 平方米依据控制性详细规

划用途为城镇道路用地。上述 5.261884 公顷用地拟延长使用年

限至 50 年，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并按照规定补缴土地价款。

项目拟实施拆除重建的基底用地面积 12510 平方米，拆除建

筑面积约 9042.28 平方米，新建房屋建筑面积 27498 平方米。项

目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48899.68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达

79510.84 平方米，容积率由 0.62 提升至 1.51。

项目拟保留房屋建筑面积 21401.68 平方米，拟办理转移登

记房屋建筑面积 11954.20 平方米，即证号“粤（2021）江门市

不动产权第 2040952 号”已办理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 11954.20

平方米，在项目用地办理协议出让后重新发证时，一并办理该房

屋的转移登记。

改造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10 亿元，年创税约 4500 万元。

四、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成本为30000万元，拟投入改造资金为25000万元，

拟筹措资金方式为企业自有资金。其中，第一期拟投入改造资金

10350 万元，第二期拟投入改造资金 146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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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 18 个月，开发时间为 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12 月。

六、实施监管

改造地块不涉及村民个人物业的补偿安置，不涉及配建公共

设施。由罗坑镇人民政府实施监管，并与改造主体签订《产业建

设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

附件：意向改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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